关于组织申报和实施
浙江大学第十二期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（SRTP）的通知

为了进一步深入广泛持续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，提高研究型大学本科生自主创新能力、科研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，经研究，本学期在全校范围内继续同步组织校、院二级申报和实施浙江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，现将申报程序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各学院(系)认真组织落实。

1、 SRTP立项年限、申报形式和参加对象
· 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立项研究为1年，迄止时间2009.6---2010.5。
· 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项目采取教师和学生二种形式申报立项，本科生申请参加SRTP项目，原则上四年制学生以二、三年级为主、五年制学生以二、三、四年级为主、七年制学生以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级为主。
2、 组织宣传发动和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网》上申报
· 各学院要认真做好SRTP项目申请宣传发动工作，使全校师生了解和明确SRTP的申报程序。
·  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SRTP项目申请的信息化管理，SRTP项目继续实行网上申报。学校要求申请立项人必须进入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网》（网址http://innov.zju.edu.cn）申报、填写相关信息，并下载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立项申请表》填报。凡没有进入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网》申请的项目，学校不予审批。
三、SRTP项目来源与申请立项
· 申请SRTP项目来自二方面：一是根据教师现有的教学、科研、生产和管理中的研究课题，并符合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实际能力，再细化为SRTP子项目；二是根据学生自定的科研项目或研究课题转化为SRTP项目。
· 学生或教师欲申请SRTP项目，务必请在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网》（http://innov.zju.edu.cn）填报有关信息，同时下载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教师或学生立项申请表》，并按填表须知和内容逐一认真仔细填写。申请表要求计算机输入，并以A4纸打印一份，请于2009年3月28日前上交本专业所在学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管理科，逾期者责任自负。
四、SRTP项目评审与申报

· 各学院（系）在4月初组织SRTP指导小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并于2009年4月10日前将评审结果汇总表和申请表一并上报学务处学业指导中心。

· 2009年4---5月学校将继续组织申报浙江省第二期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，学校将同步在本期校院二级批准的SRTP项目基础上择优评选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五、编印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项目指南》
· 本科生院学务处组织编印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项目指南》，于2009年6月上旬发放到各学院（系），供学生参选。
六、SRTP项目双向选择
· 根据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项目指南》，学院(系)组织学生申请参加SRTP项目研究成员，参加者由指导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，并确定合作者。学院（系）向学务处学业指导中心领取《浙江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记录本》，学校建议学院（系）召开正式项目批准启动或动员大会，将记录本下发给学生立项负责人，立项负责人务必及时将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校院SRTP项目申请表》上传到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网》，并具体组织实施。
七、SRTP立项经费
· 根据学校下拨SRTP专项经费，并按照学校第十二期立项总数和不同学科制定SRTP项目资助经费标准，并下拨给学院（系），专款专用,实行财务一卡通SRTP项目经费管理。
· 各学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管理科和项目负责人按照SRTP专项经费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，并按项目进度组织实施，立项负责人对项目负全责。
八、SRTP中期检查、结题答辩和研究成果简介汇编

· 2009年11月各学院（系）组织第十二期SRTP项目中期检查，撰写检查结果，并以书面形式上报学务处学业指导中心。
· 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项目于2010年5月组织结题与答辩。
· 学务处组织汇编《浙江大学第十二期SRTP研究成果简介》，并作总结与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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